
國立政治大學交換學生計畫實施辦法 

96 年 11 月 26 日國交中心學術合作小組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薦送學生出國交換進修之公平甄試機制

及規範交換學生之權利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 

一、凡具有本校學籍且前往締約學校交換進修時符合「國立政治大學學生出國

選修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資格規定之大學部和研究所學生皆可參加交換

學生甄選。 

二、非中華民國國籍學生不得參加甄選至其原屬國家境內之學校。 

三、僑生不得參加甄選至其原僑居地之學校 

四、凡領取中華民國政府或本校核發之獎學金進入本校就讀之外國學生，不得

參加交換學生甄選。 

第三條  本校學生前往各締約學校交換以二次為限，且不得前往相同國家及交換期間合

計不得超過二年；惟非修課期間至簽訂校際合作之國外大學進修者，不在此限。 

第四條  交換學生甄試委員之聘請，依下列規定進行： 

一、筆試： 

由國際教育交流中心（以下簡稱國交中心）主任就各語組考試，各聘請至

少一位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命題及閱卷，試卷需經彌封處理。 

二、書面審查及口試： 

以相同教師同時擔任書面審查委員及口試委員為原則，且由國交中心主任

就各語組考試，各聘請三至五名校內或校外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委

員須來自不同系所，同一學院之委員不得超過兩名。 

第五條  交換學生除語言檢定成績須達各締約學校要求標準外，依下列方式進行甄選： 

一、英語組分研究所和大學部，採取不同成績計算方式： 

（一）研究所： 

1. 語言檢定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三十。 

2. 讀書計畫：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三十。 

3. 甄試口試：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四十。 

（二）大學部： 

1. 在校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2. 語言檢定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3. 讀書計畫：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4. 甄試口試：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總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高者錄取；口試成績相同者，以語言檢定成績

高者錄取；語言檢定成績又相同者，以讀書計畫成績高者錄取；讀書計畫

成績又相同者，以在校成績高者錄取。 

二、其他語組不分研究所和大學部，採取統一成績計算方式： 

（一）在校成績：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二）讀書計畫：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三）甄試筆試：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四）甄試口試：佔審查成績比例百分之二十五。 

總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高者錄取；口試成績相同者，以筆試成績高者

錄取；筆試成績又相同者，以讀書計畫成績高者錄取；讀書計畫成績又相

同者，以在校成績高者錄取。 

三、國交中心得考量參加甄選學生人數，以語言檢定成績及讀書計畫成績總和

（若為英語組大學部，再加上在校成績；若為其他語組，再加上在校成績

及甄試筆試成績總和），擇優錄取部分學生參加口試；惟各項成績比例仍

依據前述規定計算。 
四、甄試委員得就所有申請者實際表現情況，決定是否足額錄取。 

第六條  交換學校志願表繳交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志願或擅自更改分發結果，

否則視同棄權。 

第七條  交換學生甄選錄取名單經國交中心學術合作小組核備後公告。錄取者得簽具

《交換學生棄權聲明書》向國交中心表達放棄交換學生錄取資格；惟放棄後，

該次錄取資格立即失效，不得保留；若於簽署《交換學生同意聲明書》後始放

棄錄取資格者，自該次甄選錄取名單公告起計算，三年內不得參加交換學生甄

選。 

第八條  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須於甄選錄取名單公告後一星期內簽具《交換學生

同意聲明書》及檢具《家長擔保同意書》至國交中心，確認同意出國交換及保

證出國進修期間遵守相關法律規定，否則視同棄權。 

第九條  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保留交換學生錄取資格。 

第十條  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須確保出國進修期間仍具有本校學籍，不具有本校學

籍或已畢業者將取消錄取資格。 

第十一條  若因締約學校拒絕核發入學許可或其他不可歸責於本校之事由，導致無法或

延遲出國交換者，本校概不負責。 



第十二條  赴國外大學交換者應遵守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律規定。若於國

外因個人疏失、天災、意外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而導致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包

括但不限於傷害、死亡、危害或財務上之損失，或是觸犯該國或本國法律者，

應自行負責或自行向該國應責機構或人員進行求償。 

第十三條  交換學生須撰寫心得報告書，於返國後兩個月之內交由國交中心上傳網路，

作為日後交換學生之經驗傳承。未繳交心得報告書者，國交中心將不受理其

出國選課修畢科目學分及成績認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僅適用於本校校級交換學生計畫，院級及系級交換學生計畫悉依各院

系（所）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校國交中心學術合作小組會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